
改
革開放以來，縱橫中國大

陸商場數十年的溫州商人

（以下簡稱溫商），這次是真

的出了大麻煩。根據《中國證券

報》報導，2011年9月，溫州銀

行不良貸款率出現10年來首次上

升，因信貸環境惡化，借款人還

貸壓力加重。

由於浙江是中國大陸最大的

民間信貸省分，根據浙江證監局

的統計，在2007年～2009年這三

年，浙江企業的資金來源中，民

間信貸平均超過人民幣2兆元，占

比高達47%，而銀行貸款只有1.67

兆元，占比約39%。

而溫州又是浙江最大的民間

信貸城市，光是官方掌握的信貸

規模一年就超過人民幣1,100億

元，但一般相信，溫商的資金規

模應該在千億以上，而且，北到

內蒙、南到海南，都有溫商的投

資。因此一旦連大本營都爆發資

金斷鏈，其他地區的情況可想而

知。果然，先是鄰近的杭州、寧

波、上海爆發退房潮，接著是內

陸的內蒙（鄂爾多斯）、重慶出

現退房潮。而據上海《第一財經

日報》報導，民間借貸風暴又襲

向河南。

民間借貸年利率高達30%

台商聚集的珠三角（廣東鄰

近香港的地區）也在2011年10月

份出現企業倒閉潮。據《南方都

市報》報導，企業倒閉現象在珠

三角各城市蔓延。

有趣的是，2011年6月份

時，這份廣東省政府辦的報紙還

說：「中等以上規模企業的倒閉

和停產，在珠三角還是孤立的個

案」、「因企業倒閉而引發的群

眾抗議事件，不如金融危機時嚴

重」；但2011年10月份的報導

卻說：「大企業、老企業的倒閉

和停產，在珠三角各市漸成接力

之勢」、「從6月到10月的4個月

來，勞資糾紛成長近3成」。

因為向正規銀行借不到錢，

企業開始轉向地下金融周轉現

金。據《南方日報》報導，由於

銀根緊縮，許多企業被逼著轉向

非銀行管道借貸。

與2010年10月相比，今年小

額貸款利率普遍翻了一番，達到

基準利率的2倍；即便是銀行，其

個人小額貸款的利率已按照基準

利率上調10～30 %，一些民間借

貸機構目前的年利息率甚至已達

30%以上。

還 有 ， 中 國 大 陸 銀 行 長 期

以來在放款上就是「大小眼」，

七、八成的放款都是投向國有大

型企業，2011年即使有「中央嚴

令」增加對中小企業放款，前3季

比去年同期增加24%，但是大陸

銀行對小企業的放款比重卻還是

只占總放款的19%。

不 過 ， 這 一 波 溫 州 高 利 貸

對中國大陸民企的衝擊遠大於台

商。據中華徵信所中國大陸事業

部總經理張大成表示，至今還沒

聽說有台商因為無法償還民間高

利貸而倒閉，這是因為台商長期

以來很難向大陸銀行借到錢，因

此已經養成「自己帶便當」的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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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份，溫州接連發生企業主欠債落跑、跳樓事件，引發官方與地方政府高度重視。中國大陸

人民銀行甚至罕見地調降銀行存款準備率，種種現象凸顯中國大陸各地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不穩定，值

得在中國大陸拓展市場的台商，重新檢視財務體質，並尋求穩定、安全的資金來源。

◎撰文／蕭遠松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中國大陸高利貸風暴

善用OBU 構築台商穩健財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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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資金習慣。

台商貸款處境更顯艱難

由於隔海徵信不易，中國大

陸銀行對於台商的放款比陸企更

嚴，台商經營所需要的現金，通

常都必須從海外借入。

根據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針

對中國大陸台商所進行的抽樣調

查結果發現：「缺資金」自2004

年一直穩居台商經營難題的第三

位，僅次於缺工、缺電；2009年

時，表示「缺資金」的台商更躍

升到43%，嚴重性僅次於缺工。

台商反映，向中國大陸銀行

貸款的難度及成本比台灣高。首

先，中國大陸的貸款利率平均是

6～7%，而台灣的貸款利率不過

1～2%；其次，中國大陸銀行的

貸款合約是一年一簽，期滿必須

先還款給銀行，然後再談續約，

在新舊契約轉換的空檔，台商還

必須先找財務公司周轉，把先前

的貸款還清。而財務公司的借款

利率大約在0.5%左右。

而 據 台 北 經 營 管 理 研 究 院

院長陳明璋的觀察，台商在這一

波高利貸風暴中受到的衝擊並

不大，因為每年一次的貸款換

約，實際上形成年度的「壓力測

試」，台商心理上早有準備。

基於統戰需求，2005年起國

台辦曾與國家開發銀行合作，針

對台商推出人民幣300億優惠貸

款。2006年時，國家開發銀行廣

東分行還貸款給王文洋的宏仁集

團、台企聯會長張漢文的東莞富

華鞋業以及在中山設廠的新高電

子，象徵中國大陸同時照顧大、

中、小型台商。

但據了解，即使是這3家樣板

台商，事後還是有人沒拿到錢，

人民幣300億的台商政策性貸款到

底貸出多少，至今也沒人知道。

台銀OBU暴增5成

由於不容易向中國大陸銀行

借到錢，加上向台銀借款的利率

比陸銀低約2個百分點，近年來，

台商向台灣各銀行OBU（國際金

融業務分行）借錢的金額不斷攀

中國大陸貨幣緊縮，企業向正規銀行貸款不易，被迫轉向地方金融周轉現金，使得民間借貸利率水漲船高，引發一連串社會及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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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根據中央銀行最新公布的

2011年10月份OBU外幣放款餘額

為593.4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暴

增近五成，可見台商的資金需求

孔急。

台灣金融研訓院前顧問李三

榮建議台商善用OBU作為財務操作

平台：「透過OBU借美元，換成人

民幣，然後再存為定期存款，不

僅可以等待人民幣升值的匯率利

益，還可獲取美元及人民幣的利

率利益。」由於DBU（國內銀行外

幣帳戶）和OBU的額度可以共用，

台商在台灣能夠透過額度共用，

利用境外免稅天堂（如香港）設

立的子公司借得美元。

然而，台商要向台灣各銀行

OBU借款，首先要在中國大陸當

地註冊，而且要先向外匯管理局

申請核准後，才能夠到境外融資

或開戶。台商本身還應該先在第

三地註冊，如此才能夠自由地利

用台灣的OBU調度資金。

除了向台灣各銀行OBU借款

外，向香港銀行借款也是選擇之

一。香港銀行的服務好、制度相

對健全，但優惠貸款利率約在5%

左右，如果再加上手續費，貸款

成本就相當高。

至 於 在 中 國 大 陸 的 外 資 銀

 台商借貸法則：以穩健、低利優先
台商在中國大陸經商，建議透過OBU做為財務操作的平台，

不僅穩健、安全、貸款利率低、操作靈活，更可享滙差收益。

行（與中小型台商往來較多的銀

行，如新加坡銀行、東亞銀行、

渣打銀行、法國外資銀行），在

爭取貸款上較積極。

由 於 可 以 透 過 在 台 分 行 進

行徵信，台商只要財務狀況良

好，這類銀行比較願意對台商中

小企業放款。而且，在服務品質

上，外資銀行比起中國大陸銀行

具有較大的彈性，願意替台商進

行較麻煩的融資操作。不過，外

資銀行通常在中國大陸的營業點

不多，如果台商位在較偏僻的地

區，就比較難進行融資洽談。

擴大企業外債額度的方法

如果向銀行借不到錢，台商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以外債形式，

向海外母公司借款，但是2005年

4月，中國大陸外匯管理單位新增

「外資企業所借外債額度不得大

於投註差（投資總額與註冊資本

的差額）」的限制條款，嚴重壓

縮台商向境外舉債的空間。

不 過 ， 對 於 這 一 限 制 ， 台

商還是有一些「迴轉空間」。

首先，中國大陸外匯管理局的

規定：「投資總額300萬美元以

下的企業，註冊資本是7/10」，

而「投資總額300萬美元以上至

1,000萬美元的企業，註冊資本是

投資總額的1/2」。

所以，如果台商申報的投資

總額是420萬美元，則註冊資本

台商想要獲得穩定的現金流通，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財務透明化的狀況下，和中國大陸銀
行建立良好關係。

大陸觀察Mainland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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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中國大陸的貸款難度及成本相對較高，台商在中國大陸經商的資金需求，多由海外
銀行借入。

只要210萬美元，其間的差額210

萬美元，就是企業可向境外貸款

（例如向海外母公司借貸）的額

度。台商可以調整「投註差」來

獲取外債額度。

其次，「投註差」的計算

辦法，對短期外債計算的是「餘

額」，而對中長期外債計入的則

是「累計發生額」，所以要加大

實際外債可用的額度，可以採用

借入短期外債的辦法。但是，根

據張大成表示，由於中國大陸外

匯管理單位擔心國際熱錢流入，

現在對企業舉外債是採取逐筆審

查的方式。

正本溯源，台商想要獲得穩

定的現金流，最好的辦法（可能

也是最難的辦法），就是和大陸

銀行打好關係。台商在處理這部

分的流程時要特別有耐心。一般

來說，中國大陸銀行大多只願意

對台商承作抵押貸款，因此台商

應該備齊房產證、國土證，因為

即使有機器設備，但如果是保稅

品（受海關監管），中國大陸銀

行核貸時也會多所保留。

張 大 成 還 建 議 ， 台 商 在 中

國大陸財務要儘量透明化。因為

台商老闆經常身兼財務長，一廠

多本帳，在與任何銀行談判借款

時，都是致命傷。張大成根據實

務經驗建議，既然大廠借錢比小

廠容易，大型代工廠也可以出面

向銀行申請貸款額度，然後再以

合法的形式轉貸給配套的小廠，

利己又利人。■

經營錦囊

台商出口轉型內銷 現金流量至少應比代工多5倍
在2008年金融海嘯前，根據某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調查報告指出，在中國大陸的出口型跨國公司中，有35%正在做內

銷。但據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廖烈龍指出，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後，他到中國大陸查帳，幾乎每個遇到的台商都

在經營品牌，但是他們大多忽視經營品牌所需的現金遠高於代工。

由代工轉型經營品牌的皇冠企業集團董事長江永雄就算了一筆現金流的帳：做外銷，基本上不需庫存，最多就是出口

一千個箱包，倉庫裡多放30至50個箱包，以備客戶加碼；做內銷品牌，就完全不一樣，客戶下單生產到交貨至少要2個月

的時間，出貨後至少2個月才能收到貨款，加上一個月的備料，總計經營品牌，至少要準備相當於代工5倍的現金。

很多台商，特別是由代工轉型經營品牌的台商，往往只看到品牌帶來的利潤，卻忽略品牌背後的現金風險。像一家代

工跑步機的外銷廠經營者表示，他一年要花人民幣1千～2千萬元，在中國大陸展店，一問之下，才知道這家外銷廠一年營

收只不過人民幣5千萬元。

按照廖龍烈的推算，經營品牌要準備的現金量應該是代工的10倍，才算正常，5倍則是最起碼的數字。就以開品牌直

營店所需要的店面租金為例，在北京的西單或王府井市中心商業區，1家店1個月平均要付人民幣15～20萬元的店租；省會

城市的市中心商業區，則需要人民幣8～15萬元；地級市要人民幣3～5萬元；縣級市則約人民幣8,000～1.5萬元。

此外，自有品牌需要雇用並培訓設計人才，以皇冠皮箱為例，一位歐洲設計師的年薪約美元30萬元，而且每款箱包銷

售只要超過一萬件，設計師還有分紅的酬賞制度。這些「額外」的支出都是代工台商，事先預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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